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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-2026年海安市农机购置补贴 机具核验工作制度


为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管理，规范核验行为，防范管 理风险，提高政策实施工作效率，进一步便民利民，确保补贴资 金安全和政策效益的充分发挥，根据江苏省农业农村厅、财政厅 《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要点(试行)》精神，制定海安市 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制度。
一 、核验内容
补贴机具核验是指全市范围内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(以下简称“购机者”)申报农机购置补贴时提供的 相关资料进行形式审核、对机具进行核查的工作。核验的主要内 容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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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购机者身份信息。个人身份证件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工商营业执照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等 信 息 。
(二)购买信息。 购买补贴机具税控发票等信息。
(三)机具信息。 机具实物上的固定铭牌信息、农机购置补 贴辅助管理系统所对应机具的信息、牌证管理机具的行驶证信息 等。
(四)其他信息。 购机者银行卡(折)账号、开户名等信息，
以及政策实施要求提供的其他必要信息。
上述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由购机者、产销企业和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分别负责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二、核验程序及要求
(一)受理申请。 对购机者自主提出的补贴申请，各区镇按 规定及时受理。
(二)资料核验。一是购机者及其身份、购机税控发票等资
料。购机者为个人的，重点核验购机者本人与其身份证件的肖像
照片相符情况，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购机者姓名与购机者身份
证件所显示姓名的一致性；购机者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，重点 核验该组织法定代表人本人与其身份证件的肖像照片相符情况，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所显示的姓名与工商营业执照所显示的法定
代表人姓名的一致性，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购机者名称要与工  商营业执照所显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名称一致。二是银行卡(折) 等资料。重点核验购机者提交的银行卡(折)账号、开户名等信  息与其携带的银行卡(折)所显示的账号、身份证件所显示的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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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者姓名、工商营业执照所显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名称一致性 情况。 三是购机价格真实性承诺。提示购机者确认购机税控发票 上的购机金额与其实际全部支付给经销企业的资金要一致，以及 隐瞒不报、提供虚假信息需承担的违规责任，提示购机者对购机 价格的真实性签字确认。 四是其他资料。未通过核验的，应将所 发现的问题一次性告知购机者，并说明完善方法。
(三)机具核验。 重点核验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机具名称、 生产企业、型号、发动机号(不带动力的可不核验)、出厂编号  与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的一致性，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  信息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内对应的机具信息要一致，购 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经销企业要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内  对应的经销信息一致。对牌证管理机具，免于现场实物核验，但  需核验购机者携带的《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行驶证》信息与农机  安全监理系统推送给辅助管理系统的牌证信息、机具信息的一致  性，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经销企业要与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  系统内对应的经销信息一致。
鼓励通过进村入户、提前预约等方式开展核验，便利购机者   以及设施安装类机具核验。核验结果由核验人员与购机者双方签   字确认。将纳入我省信息化监测管理补贴机具完成规定作业面积   或作业量作为核验的前提条件，并探索打造农机管理干部、农机   技术人员、第三方机构、有经验有意愿的农机使用一线“土专家” 和农机手参加的核验队伍。对高风险机具，应逐台核验；对安装   类、设施类或安全风险较高类补贴机具，以及当地初次出现的高   补贴额机具，在安装完成且生产应用一段时间后进行现场核验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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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贴兑付；对单个购机者一次性购机5台以上及一个年度内购机 10 台以上的机具情况，要重点加强核验。
未通过核验的，应将所发现的问题一次性告知购机者，并说 明完善方法。
(四)复核登记。对资料核验、机具核验的程序、方式和签 章的规范性进行集体复核，可与集体会商同步进行，通过后登记 立 册 。
(五)公示报送。 对通过复核的补贴申请信息进行为期不少 于30天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报送同级财政部门。
(六)资料处理。 对财政部门未提出疑义的补贴申请，将其 核验资料留存备用备查，留存期限不少于5年。
三、监督管理
(一)加强核验人员队伍建设。 选配责任心强、业务素质高、 作风优良的干部从事核验工作，对其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廉洁从政、 业务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。建立健全分管领导监督机制，有条  件的地方实行补贴申请受理、补贴机具核验岗位分离，明确岗位  职 责 。
(二)推行购机承诺践诺。加强购机者补贴申请行为的自我 约束和信用管理，实行补贴申请资料真实性、完整性和有效性的 自主承诺，引导其规范参与补贴政策实施，主动报告所发现的问 题，共同维护政策实施良好环境。
(三)全面排查违规线索。对核验中发现的补贴申请违规行 为线索，由核机工作人员逐条书面登记，并及时报告分管领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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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违规线索集体研究，对违规嫌疑较大或反复出现的应启动调 查程序，对违规嫌疑较小的留存材料备查。对补贴机具核验争议 处理等重大事项，及时报请县级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研究决策。
(四)严格监督管理。 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以机具核验流程 为主线，逐项工作、逐个环节查找风险点，制定防控措施。必要 时探索开展补贴机具第三方独立抽查核验和信息化技术核验。
本工作制度，经海安市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审核同意，报 南通市农业农村局备案后公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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